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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非执行董事的薪酬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五）考虑同类公司支付的薪酬、须付出的时间及职责以及集团内其他职位的雇用条件； 

（六）检讨及批准向执行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其丧失或终止职务或委任而须支付的赔

偿，以确保该等赔偿与合约条款一致；若未能与合约条款一致，赔偿亦须公平合理，不致过

多； 

（七）检讨及批准因董事行为失当而解雇或罢免有关董事所涉及的赔偿安排，以确保该

等安排与合约条款一致；若未能与合约条款一致，有关赔偿亦须合理适当； 

（八）确保任何董事或其任何联系人不得参与厘定其本身的薪酬； 

（九）审阅及╱或批准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市規則」）第十七

章所述有关股份计划的事宜；及 

（十）履行香港法例及上市规则不时要求之职责及处理董事会不时授权之事项。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职权范围由本公司董事会负责制定、修订和解释。 

第十一条  本职权范围由董事会于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七日采纳, 其后经 二零零八年三

月二十五日、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董 事 会 通 过 之 决 议 案

修 订 。 
 


